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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之一：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厦门半导体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关于 12 吋集成电路

制造生产线项目之投资合作协议》的议案 

一、投资合作协议签署的概述 

为加快公司在半导体产业链的布局，并落实公司与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

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士兰微”）与厦门半导体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半导体投资集

团”）于 2017年 12月 18 日在中国厦门共同签署了《关于 12吋集成电路制造生

产线项目之投资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二、协议主要内容 

结合士兰微及厦门半导体投资集团在技术、市场、团队、运营、资金、区

位和区位政策以及营销等方面的优势，双方（士兰微及厦门半导体投资集团合

称为“双方”）合作在厦门市海沧区建设两条以 MEMS、功率器件为主要产品的

12吋集成电路制造生产线（以下简称：12吋产线）。第一条 12吋产线，总投资

70 亿元，工艺线宽 90nm，达产规模 8 万片/月；该产线以双方成立的项目公司

为项目主体负责实施，分两期实施：其中一期总投资 50亿元（注册资本金与银

行贷款按 40%：60%，即 20 亿元由协议双方根据本协议以现金投入项目公司作

为注册资本金，剩余 30 亿元由协议双方协助项目公司通过银行贷款方式融资），

实现月产能 4万片；项目二期总投资 20亿元（由协议双方协助项目公司通过银

行贷款方式融资），新增月产能 4万片。第二条 12吋产线为项目三期，初步概

算总投资 100亿元，工艺线宽 65nm--90nm，具体投资方案、产能规划另议。 

项目实施主体为双方根据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在厦门市海沧区组建的项

目公司。 

通过项目实施，结合双方的优势，将项目公司建成一家符合国家集成电路

产业发展规划、开展以 MEMS、功率半导体器件制造生产技术研发、制造和销售

为主要业务的半导体公司，并具有国际化经营能力，以取得良好的经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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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支撑带动终端、系统、IC设计、装备、材料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在厦门集

聚，为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助力。 

（一）关于投资步骤主要内容 

1、投资前提：双方对项目公司认缴出资，以下列条件完成为先决条件（除

非双方一致同意对部分或全部条件豁免）：双方均已就本次投资获得必要的内部

权力机构核准、外部审批、登记和备案。 

2、 投资方案 

双方共同出资在厦门市海沧区设立项目公司，项目公司初始注册资本为 20

亿元。其中，厦门半导体投资集团以货币出资 17亿元，占股 85%；士兰微以货

币出资 3亿元，占股 15%。项目公司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认缴注册资本 

（万元） 
出资形式 持股比例 

1 厦门半导体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70000 货币 85% 

2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货币 15% 

合计 200000 -- 100% 

3、 出资时间 

项目公司设立后（自取得营业执照之日起计，下同）1 年内，厦门半导体

投资集团、士兰微以货币方式缴足各自认缴的全部注册资本。认缴期内，双方

应根据项目公司的资金需求情况同时按出资比例分期缴足出资。 

（二）关于公司治理架构的主要内容 

项目公司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建立公司法人治 

理结构，股东会为项目公司最高权力机构。 

项目公司设立董事会，董事会由 3 名董事组成。其中，厦门半导体投资集

团提名 1 名董事，士兰微提名 2 名董事。董事长为项目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

长由厦门半导体投资集团提名的董事担任，由董事会选举产生。士兰微按协议

完成第一步收购后，董事长由士兰微提名的董事担任。 

项目公司设立监事会，监事会成员共 3 名，其中厦门半导体投资集团提名

1名监事，士兰微提名 1名监事，职工监事 1名。 

（三）关于股权转让和增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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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半导体投资集团持有的项目公司股权根据协议之约定被士兰微收购完

成之前，未经协议一方以书面形式同意，另一方不得向任意第三方转让股权，

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项目公司设立完成后进行增资扩股的，双方有权按所持

股权比例享有优先认购权，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项目公司设立完成后，一方

进行股权转让的，在同等价格和条件下，另一方享有优先受让权。项目公司改

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时，同样适用本条约定。但一方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放弃

优先受让权或经通知后三十日内未作回应的情形除外。在不违反协议有关约定

的情况下，如果士兰微拟向厦门半导体投资集团以外的其他受让方出售其所持

有项目公司的股权，则厦门半导体投资集团有权以与士兰微拟向受让方转让股

权相同的价格、条款和条件，向受让方出售厦门半导体投资集团持有的部分或

全部项目公司股权，且士兰微应有义务促使受让方以该等价格、条款和条件购

买厦门半导体投资集团所持有的项目公司股权。 

（四）关于受让与收购的主要内容 

1、在约定时间内，士兰微应且厦门半导体投资集团同意按照以下表格中的

顺序要求受让厦门半导体投资集团所持有的项目公司的部分股权，受让时间、

比例、价格等条件具体如下： 

顺序 时间 受让方 转让方 转让股权比例（%） 价格 备注 

第一步 

项目公司产

线正式投产

产出后 7年

内 

士兰微 

厦门半

导体投

资集团 

厦门半导体投资集

团转让后并以资源

占用费进行增资后

最终士兰微所持项

目公司的股权比例

不低于 51% 

该等出让股权所对应的

投资本金与资源占用费

之和（资金占用费=投资

本金×投资期限×中国

人民银行公布的商业银

行同期存款利率×50%） 

第一步完成后，厦门

半导体投资集团所

获得的资源占用费

全部用于增资项目

公司，增资价格为设

立项目公司时的投

资成本价。 

第二步 

第一步完成

（以完成股

权转让工商

变更登记为

准）后 3年

内 

士兰微 

厦门半

导体投

资集团 

厦门半导体投资集

团转让后并以资源

占用费进行增资后

（如有）最终厦门

半导体投资集团所

持项目公司的股权

比例不低于 20%，不

高于 35% 

该等出让股权所对应的

投资本金与资源占用费

之和（资金占用费=投资

本金×投资期限×中国

人民银行公布的商业银

行同期贷款利率） 

该步完成后，士兰微

有权要求厦门半导

体投资集团将其所

获得的部分或全部

资源占用费按照届

时项目公司的股权

公允价格（届时以项

目公司董事会聘请

的评估机构出具的

评估报告为准）进行

增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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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正式投产产出”指项目公司自设立之日起首次形成销售收入之日起。 

注 2：若项目公司在产线正式投产产出 7 年内达到盈亏平衡，则士兰微需在

达到盈亏平衡后的 1 年内完成上表第一步对甲方的股权受让。但最终士兰微不

得超过上表第一步约定之时间完成约定之股权受让。 

如果士兰微未按照以上条款约定之时间和/或条件启动受让厦门半导体投

资集团股权工作，且在厦门半导体投资集团书面通知后 60日内未纠正的，则针

对该等股权，厦门半导体投资集团可自由选择其它退出方式。 

在厦门半导体投资集团持有项目公司股权期间，若项目公司存在协议约定

的重大经营缺陷的，厦门半导体投资集团有权要求士兰微立即受让厦门半导体

投资集团所持项目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股权。其中重大经营缺陷的认定标准为下

述任意一种情况发生： 

（1）未经厦门半导体投资集团书面同意或者股东会决议，士兰微擅自将项

目公司的重要资产(认定标准为评估价值高于人民币 5,000万元的土地、房产、

知识产权、持有其他企业的股权等资产)转让至任意第三人名下。 

（2）未经双方同意或者股东会决议，项目公司主营业务发生实质性变化，

即不再从事协议约定的项目公司主营业务。 

（五）关于生效条件的主要内容 

协议自各方盖章及其授权代表签字后生效。厦门半导体投资集团和公司就

本次投资获得必要的审批、登记和备案后，方可对项目公司认缴出资。 

（六）其他 

协议还规定了“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保密义务”、“不可抗力”、“法律

适用及争议解决”等其他条款。 

 

本议案已获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公司董事长陈向东先生，在该投资协议框架下，根据项目的实际进度实施本项目

相关事宜，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请各位股东审议！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1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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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之二：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厦门半导体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关于化合物半导体项

目之投资合作协议》的议案 

一、投资合作协议签署的概述 

为加快公司在半导体产业链的布局，并落实与厦门沧海区人民政府签署的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公司与厦门半导体投资集团于 2017 年 12 月 18 日在中

国厦门共同签署了《关于化合物半导体项目之投资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协

议》）。 

二、协议主要内容 

结合公司及厦门半导体投资集团在技术、市场、团队、运营、资金、区位

和区位政策以及营销等方面的优势，双方合作在厦门市海沧区建设一条 4/6 吋

兼容的化合物半导体生产线，项目总投资 50 亿元人民币，分两期实施，其中，

项目一期投资 20 亿元人民币，项目二期投资 30 亿元人民币。项目一期注册资

本金与银行贷款比例为 40%:60%，其中，8亿元人民币由双方根据本协议以现金

投入项目公司作为注册资本金，其余 12亿元由双方协助项目公司通过银行贷款

方式融资；项目二期 30亿元，由双方协助项目公司通过银行贷款方式融资。 

投资项目实施主体为各方根据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在厦门市海沧区组建

的项目公司。 

通过项目实施，结合双方的优势，将项目公司建成一家符合国家集成电路产

业发展规划、开展以化合物半导体产品研发、制造及销售为主要业务的公司，并

具有国际化经营能力，以取得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支撑带动终端、系统、IC

设计、装备、材料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在厦门集聚，为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助力。 

（一）投资步骤主要内容 

1、投资前提 

双方对项目公司认缴出资，以下列条件完成为先决条件（除非双方一致同

意对部分或全部条件豁免）：双方均已就本次投资获得必要的内部权力机构核

准、外部审批、登记和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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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投资方案 

双方共同出资在厦门市海沧区设立项目公司，项目公司初始注册资本为 8

亿元。其中，厦门半导体投资集团以货币出资 5.6 亿元，占股 70%；士兰微以

货币出资 2.4亿元，占股 30%。项目公司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认缴注册资本 

（万元） 
出资形式 持股比例 

1 厦门半导体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6000 货币 70% 

2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4000 货币 30% 

合计 80000 -- 100% 

3、出资时间 

项目公司设立后（自取得营业执照之日起计，下同）1 年内，厦门半导体

投资集团、士兰微以货币方式缴足各自认缴的全部注册资本。认缴期内，双方

应根据项目公司的资金需求情况同时按出资比例分期缴足出资。 

（二）关于公司治理架构的主要内容 

项目公司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建立公司法人治 

理结构，股东会为项目公司最高权力机构。 

项目公司设立董事会，董事会由 3 名董事组成。其中，厦门半导体投资集

团提名 1 名董事，士兰微提名 2 名董事。董事长为项目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

长由厦门半导体投资集团提名的董事担任，由董事会选举产生。士兰微按协议

完成第一步收购后，董事长由士兰微提名的董事担任。 

项目公司设立监事会，监事会成员共 3 名，其中厦门半导体投资集团提名

1名监事，士兰微提名 1名监事，职工监事 1名。 

（三）关于股权转让和增资 

厦门半导体投资集团持有的项目公司股权根据协议之约定被士兰微收购完

成之前，未经协议一方以书面形式同意，另一方不得向任意第三方转让股权，

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项目公司设立完成后进行增资扩股的，双方有权按所持

股权比例享有优先认购权，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项目公司设立完成后，一方

进行股权转让的，在同等价格和条件下，另一方享有优先受让权。项目公司改

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时，同样适用本条约定。但一方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放弃

优先受让权或经通知后三十日内未作回应的情形除外。在不违反协议有关约定

的情况下，如果士兰微拟向厦门半导体投资集团以外的其他受让方出售其所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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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项目公司的股权，则厦门半导体投资集团有权以与士兰微拟向受让方转让股

权相同的价格、条款和条件，向受让方出售厦门半导体投资集团持有的部分或

全部项目公司股权，且士兰微应有义务促使受让方以该等价格、条款和条件购

买厦门半导体投资集团所持有的项目公司股权。 

（四）关于受让与收购的主要内容 

1、在约定时间内，士兰微应且厦门半导体投资集团同意按照以下表格中的

顺序要求受让厦门半导体投资集团所持有的项目公司的部分股权，受让时间、

比例、价格等条件具体如下： 

顺序 时间 受让方 转让方 转让股权比例（%） 价格 备注 

第一步 

项目公司产

线正式投产

产出后 5年

内 

士兰微 

厦门半

导体投

资集团 

厦门半导体投资集

团转让后并以资源

占用费进行增资后

最终士兰微所持项

目公司的股权比例

不低于 51% 

该等出让股权所对应的

投资本金与资源占用费

之和（资金占用费=投资

本金×投资期限×中国

人民银行公布的商业银

行同期存款利率×50%） 

第一步完成后，厦门

半导体投资集团所

获得的资源占用费

全部用于增资项目

公司，增资价格为设

立项目公司时的投

资成本价。 

第二步 

第一步完成

（以完成股

权转让工商

变更登记为

准）后 3年

内 

士兰微 

厦门半

导体投

资集团 

厦门半导体投资集

团转让后并以资源

占用费进行增资后

（如有）最终厦门

半导体投资集团所

持项目公司的股权

比例不低于 20% 

该等出让股权所对应的

投资本金与资源占用费

之和（资金占用费=投资

本金×投资期限×中国

人民银行公布的商业银

行同期贷款利率） 

该步完成后，士兰微

有权要求厦门半导

体投资集团将其所

获得的全部或部分

资源占用费按照届

时项目公司的股权

公允价格（届时以项

目公司董事会聘请

的评估机构出具的

评估报告为准）进行

增资 

注 1：“正式投产产出”指项目公司自设立之日首次形成销售收入之日起。  

注 2：若项目公司在产线正式投产产出 5 年内达到盈亏平衡，则士兰微需在

达到盈亏平衡后的 1 年内完成上表第一步对甲方的股权受让。但最终士兰微不

得超过上表第一步约定之时间完成约定之股权受让。 

如果士兰微未按照以上条款约定之时间和/或条件启动受让厦门半导体投

资集团股权工作，且在厦门半导体投资集团书面通知后 60日内未纠正的，则针

对该等股权，厦门半导体投资集团可自由选择其它退出方式。 

在厦门半导体投资集团持有项目公司股权期间，若项目公司存在协议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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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大经营缺陷的，厦门半导体投资集团有权要求士兰微立即受让厦门半导体

投资集团所持项目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股权。其中重大经营缺陷的认定标准为下

述任意一种情况发生： 

（1）未经厦门半导体投资集团书面同意或者股东会决议，士兰微擅自将项

目公司的重要资产(认定标准为评估价值高于人民币 5,000万元的土地、房产、

知识产权、持有其他企业的股权等资产)转让至任意第三人名下。 

（2）未经双方同意或者股东会决议，项目公司主营业务发生实质性变化，

即不再从事协议约定的项目公司主营业务。 

（五）关于生效条件的主要内容 

协议自各方盖章及其授权代表签字后生效。厦门半导体投资集团和公司就

本次投资获得必要的审批、登记和备案后，方可对项目公司认缴出资。 

（六）其他 

协议还规定了“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保密义务”、“不可抗力”、“法律

适用及争议解决”等其他条款。 

 

本议案已获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公司董事长陈向东先生，在该投资协议框架下，根据项目的实际进度实施本项目

相关事宜，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请各位股东审议！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1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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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之三：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办理与厦门海沧相关协议的有关

事项的议案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

于 2017 年 12 月 18 日在中国厦门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该协议仅为双

方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初步架构，尚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具体合作内容、方案需

经双方完成内部审批流程后，以双方另行签署的落地协议、投资协议为准。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厦门半导体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于 2017年 12 月 18日签订了《关于 12 吋集成电路制造生产线项目之投资

合作协议》和《关于化合物半导体项目之投资合作协议》。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陈向东先生，在上述《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和《投资合作协议》框架下，根据具体项目的实际需要，推进、实施上述协

议的相关事宜，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本议案已获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请各位股东审议！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1月 11日 


